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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年 8月 29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31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 依據：本要點依據「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七、二

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 本校學生出缺席考查悉依本要點辦理。 

三、 學生依照規定準時到校參加自習、集合、集會、上課及各種教育活動，謂

之出席。 

四、 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時分別稱為： 

(一) 缺課(席)：未出席課堂或是活動者。 

(二) 曠課：缺課(席)且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或遲到超過五分鐘以上

者或早退超過十分鐘以上者。 

(三) 遲到：未按規定時間到校或每節上課後五分鐘到教室者。 

(四) 早退：未按規定時間提早十分鐘離開者。 

五、 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時，應依據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 

六、 學生全學期沒有缺課（公假、喪假除外）、曠課、遲到、早退者稱為全勤

。 

七、 學生出缺勤考查結果，依下列標準列出獎懲評量： 

(一) 全勤者小功1次。 

(二) 遲到、早退者每累計4次記警告1次。 

(三) 重要集會或每週集合無故不參加者，每次小過1次。 

(四) 喪假以一週為限，如超過時以事假論。 

(五) 病假必須繳交就診證明，如連續三天以上時，須持有地區醫院(含)

以上之診斷證明書，如未繳證明文件以事假論。 

八、 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生理假、身心調適假、婚假、產前假

、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嬰假及喪假等。 

九、 凡公布之缺、曠課統計，如有錯誤，應於公布日起三日內向進修部學生事

務組申請更正，逾時不予受理。 

十、 本要點經進修部相關會議審議，提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